
浅谈高校专利申请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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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作者通过参加“知识产权高校行”活动感受到高校师生对于专利申请相关知识

的需求非常迫切。高校申请创新程度较高，却往往由于撰写问题导致得不到合理的保护。本

文通过参加“高校行”活动的感受以及列举相关实例探讨了审查员在处理具有类似问题高校

申请时的应对措施。此次活动也反映出由于高校申请的特殊性，相关代理人更应该提高业务

素质，确保创新程度较高的高校申请得到合理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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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年 5月中旬笔者参加了“知识产权高校行”北京工业大学站宣讲活动。“知

识产权高校行”活动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协作中心和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联

合主办，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北京国之企业专利应急和预警咨询服务中心具

体承办。该活动旨在提升高校知识产权意识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促进专

利信息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与管理各方面的有效利用。整个活动历时 2

个半月，宣讲范围涵盖了北京的 9家有代表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活动中，工大师生表现出的热情大大出乎笔者的预料。上大课用的教室完全

坐满，还有人一直站着听完讲座。在提问环节，笔者等 5名审查员几乎被到场师

生团团围住。问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既有“专利申请是否在高校里进行审查”、

“方法是否可以申请专利”这些“外行”问题，也有“如何获得稳定的保护范围”

这种比较专业的问题。一直到散会后还有很多人追着咨询。上述问题第一反映了

广大师生对专利申请的热情非常高涨、对专利申请知识有着非常迫切的需求，同

时也说明了高校里多数人对专利申请知之甚少。

二、撰写导致权利受损

高校的专利申请普遍技术含量较高，却常常由于撰写的问题使权利受到损

失。对于这些申请，审查员应该在实质审查阶段尽可能帮助申请人获得应得的权

利。例如近期的一个高校申请就存在类似问题。其发明主要涉及一种用于治理水

污染的垂直流构造湿地系统。其发明点是：发明了一种壁挂式的垂直流湿地系统 ，



即：悬挂在直立的岸壁上；或岸基式，坐立在岸壁的上部，成为岸壁的组成部分 。

其坐立在河涌、湖泊或水塘的岸基上方，沿岸基建造系统，将湿地系统组成为岸

基的一部分；或是垂直流构造湿地系统悬挂在岸壁上，沿岸壁建造湿地系统；各

个构造湿地单元构建成为连续的多单元组合系统，取水口在水流方向的下游，出

水口在水流方向的上游，形成逆向回流系统。

该申请属于高校申请，其通过对湿地系统的体量进行改进，从而使其可以悬

挂在岸壁上或采用岸基一体式，沿岸基或岸壁构造形成逆向回流系统。上述改进

使湿地系统可以依据治理城市河道的水流方向，从下游往上游依照水位自高到低

的格局布置形成多个构造湿地系统，河水从下游抽起经过净化后在上游排出，形

成与河涌水体相对逆向的多个局部水流循环体系，从而提高水体净化效率，这种

对湿地使用方式的改进非常具有技术含量。

然而，在最初申请时，其权利要求里并没有要求保护上述发明点，权利要求

中仅仅记载了该湿地系统使用的基质、布水方式等普通结构。上述结构特点相对

于现有技术中的湿地系统改进不大。经过检索后，一通中审查员指出了其权利要

求不具有创造性。申请人在答复一通时没有修改权利要求，仅陈述了其发明具有

创造性的理由。这时根据听证原则已经可以驳回其申请。然而，考虑到本申请只

是撰写的原因导致权利要求没有创造性，说明书中记载的应用方式还是很具有授

权前景的。于是，审查员又通过几次通知书的沟通最终使申请人把具有授权前景

的部分加入权利要求中并给予授权。类似情况的高校申请在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

审查中比较常见，如果不考虑其说明书中的内容而给予驳回，必将对申请人甚至

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三、审查员的应对措施

对于创新程度较高的高校申请，审查员在审查时应该更加谨慎，避免申请人

利益受到损失。对于权利要求不具有授权前景而说明书中却包含创新程度较高的

内容的申请（如上述案例），审查员在考虑听证原则的同时要尽量从保护申请人

利益的角度出发，不应只要符合“驳回时机”就直接驳回其申请。尽量避免造成

申请人利益受损或延长审查程序。

为了不使申请人的权利受到损失，当遇到类似申请时，审查员可以在准确把

握现有技术的基础上，找到其对现有技术所做出的真正贡献。在通知书中写出其



存在问题，并用恰当的建议方式引导代理人把申请人真正的具有授权前景的发明

点写入权利要求，从而使其得到保护。代理人在收到审查员的通知书后也应该积

极配合审查员做出恰当的修改。当代理人仍然不清楚修改方向或者有任何异议

时，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与审查员沟通，最终使申请人的利益得到合理地保护。

四、相关代理人的社会责任

当然，对于代理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尽量在最初撰写时就把好关，在撰写

前就和申请人积极做好沟通工作。据笔者所知，高校中有很多代理人只要求申请

人提交材料，很少甚至完全不和申请人沟通，只靠自己对所提交材料的理解来撰

写申请材料。高校中的申请大多是在校师生花费多年心血研究的成果，他们对现

有技术以及自己的创新之处非常清楚，代理人应该多和这些发明人沟通。这样不

仅可以节省很多理解发明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可以一针见血地找出申请人真正所

要保护的内容，然后再利用代理人的法律知识与代理经验结合发明人的真正需要

撰写出高质量的申请材料。否则，一旦由于撰写问题失去授权前景，修改又遇到

超范围的问题时，就会使申请人和代理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多年的研究心血

也就极有可能付诸东流。

从这次活动反馈的信息看，各院校迫切需要类似的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服务

活动。各高校对于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越来越重视，很多高校都把专利申请情

况与毕业、职称评定等挂钩，导致高校师生对专利申请的热情空前高涨。由于申

请量大，创新程度较高的高校专利申请往往由高校内部的代理机构负责申请。高

校内部代理机构中的代理人的业务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些高新技术在专利申请中

的“命运”。然而由于高校中的代理人多数为兼职代理人，职业素质良莠不齐，

这就导致很多高校申请撰写水平不高，导致很多高技术含量的申请得不到合理的

保护，最终可能会使一些高新技术流失或者被外国申请抢占先机。虽然审查员可

以在实质审查阶段尽可能帮助申请人得到应得的保护范围，但是申请文件的修改

首先要符合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对这类申请审查员往往也是“爱莫能助”。因此，

相比其他的代理人，代理高校申请的代理人更应该提高业务水平，帮助技术含量

较高的高校申请获得合理、稳定的权利，这也是相关代理人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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